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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
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本公佈僅供
參考，並不構成購入、購買或認購本公司任何證券之邀請或要約。

GREEN ENERGY GROUP LIMITED
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79）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
全年業績公佈

綠色能源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上年
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收入 4 2,357 1,642
製成品存貨變動  (472) (442)
其他收入 5 571 2,262
員工成本  (5,889) (6,078)
折舊  (1,804) (2,475)
其他支出  (25,002) (6,320)
其他應收款項之減值虧損  – (230)
壞賬撇銷  – (28)
轉回撇減╱（撇減）存貨至可變現淨值  52 (61) 
財務費用 6 (1,610) –
   

除所得稅前虧損 7 (31,797) (11,730)

所得稅抵減╱（開支） 9 965 (837)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30,832) (12,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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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 8 (5,366) (3,349)
   

本年度虧損  (36,198) (15,916)
   

其他全面收益：
此後可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4,168 (1,389)
   

本年度之其他全面收益  4,168 (1,389)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32,030) (17,305)
   

  港仙 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之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1  (7.29)  (3.50)
   

  港仙 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
 －基本及攤薄 11  (6.21) (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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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及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5,237 7,680

無形資產  – –

購買投資的訂金  2,500 –

購買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按金  5,655 5,256
   

  13,392 12,936
   

流動資產
存貨  362 360

應收貿易賬款 12 135 25

預付款項、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5,543 1,858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25,505 3,966
   

  31,545 6,209
   

流動負債
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  2,188 2,089

所得稅撥備  853 1,838
   

  3,041 3,927
   

流動資產淨值  28,504 2,282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資產淨值  41,896 15,218
   

權益
股本  57,175 45,500

儲備  (15,279) (30,282)
   

 

權益總額  41,896 15,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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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財務報表之編製基準
(a) 遵例聲明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所有適用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
（「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下文統稱為「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以及香港公司條例之披露
規定而編製。此外，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規定之適用披
露。

財務報表乃按歷史成本慣例法編製。

(b) 功能及呈報貨幣

財務報表以港元（「港元」）呈列，而港元亦為本公司之功能貨幣。除另有指明外，所有
數值已約整至最接近的千位（「千港元」）。

2. 採納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a) 採納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起首次生效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次應用下列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新訂準則及修訂本，該等
新訂準則及修訂本與本集團由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開始之年度期間之財務報表有關並
對其生效：

香港會計準則第32號之修訂本 抵銷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
香港會計準則第36號之修訂本 非財務資產可收回金額的披露

採納此等修訂對本集團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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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頒佈但尚未生效

以下已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未由本集團提前採納，但
可能與本集團財務報表有關。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之年度改進2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之年度改進1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年週期之年度改進3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 對可接受的折舊和攤銷方法的澄清3

 第38號之修訂本
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本 單獨財務報表中的權益法3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 金融工具5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 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產生的收入4

1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或適用於該日或之後出現

之交易
3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4 於二零一七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5 於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其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二年週期、二零一一年至二零一三年週期及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四
年週期之年度改進
根據年度改進過程頒佈的修訂對多項準則目前尚不清楚之處作出較小及非緊急變動。
其中，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物業、廠房及設備已獲修訂以澄清倘實體使用重估模式，
如何處理賬面總值及累計折舊。資產的賬面值會重列為經重估金額。累計折舊可與資
產的賬面總值對銷。或者，賬面總值可按與資產的賬面值重估貫徹一致的方式予以調
整，而累計折舊會調整至等於賬面總值與經計及累計減值虧損後的賬面值的差額。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之修訂本「可接受的折舊和攤銷方法的澄
清」
香港會計準則第16號的修訂禁止針對物業、廠房及設備項目使用以收入為基礎的折舊
方法。香港會計準則第38號的修訂引入了一個可推翻的假設，即收入並非適當的無形
資產攤銷的基礎。該假設可在下列情形下被推翻：無形資產是以收入的衡量表示；或
收入與無形資產經濟利益的消耗存在高度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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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會計準則第27號之修訂本「單獨財務報表中的權益法」
有關修訂允許實體在其單獨財務報表中採用權益法對其在附屬公司、合營企業和聯營
企業中的投資進行核算。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金融工具」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財務資產的分類和計量引進新要求。如果持有債務工具的商
業模式的目的為持有資產以收取合約現金流（商業模式測試），及如果債務工具載有合
約條款而其產生僅僅是對本金和尚未償還本金的利息的支付的現金流（合約現金流特
徵測試），則有關債務工具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有關通過合約現金流特徵測試的債務
工具，倘若實體商業模式的目標為持有及收取合約現金流和出售財務資產，則該債務
工具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其他
全面收益」）。實體於初始確認時可以做出不可撤銷的選擇，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
計入其他全面收益的方式計量不是為交易而持有的權益工具。所有其他債務及權益工
具均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所有並非以公平價值計量且其變動計入損益的財務資產載有
新的預期虧損減值模式以代替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內的已發生虧損模式，並載有新的
一般套期會計要求，讓實體更能在財務報表內反映其風險管理活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貫徹來自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財務負債確認、分類及計量規
定，指定按公平價值列入損益之財務負債除外，由該負債之信貸風險變動而產生之公
平價值變動金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除非有關確認會產生或擴大會計錯配。此外，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中剔除確認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規
定。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與客戶之間的合約產生的收入」
新準則制定單一的收入確認框架。框架的核心原則為實體確認收入時應體現按反映實
體預期有權就交換所承諾商品及服務得到的代價轉移所承諾商品或服務予客戶。香港
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取代現有的收入確認指引，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入」、香
港會計準則第11號「建造合約」及有關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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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要求應用五步方法確認收入：

第1步： 識別與客戶之間的合約
第2步： 識別合約中的履行義務
第3步： 確定交易價格
第4步： 將交易價格分配至各項履行義務
第5步： 在各履行義務得以滿足時確認收入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載有關於個別收入相關課題的具體指引，其可能會變更目前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採用的方式。準則亦大幅增加有關收入的描述性及定量披露。

本集團正評估該等新頒佈準則之潛在影響，而董事至今認為，應用該等新頒佈準則將
不會對本集團之財務報表造成重大影響。

3.  分部資料
本集團按業務種類管理業務。本集團目前劃分成下文所述的營運分部，其劃分方式與向本集
團之主要經營決策者（即最高層之行政管理人員）內部匯報資料以作資源分配及評核表現的方
式一致：

持續經營業務
生物清潔物料 – 生物清潔物料貿易
建築廢料及廢料處理服務 – 建築廢料貿易及提供廢料處理服務
可再生能源 – 生物柴油之生產及貿易

已終止經營業務
發電機 – 發電機貿易（已於年內終止（附註8），因此相關資料已重列）
可循環再用塑料及相關服務 – 可循環再用塑料貿易及提供相關服務（已於二零一三年終

止（附註8））

收入及開支乃參考可呈報分部所產生之銷售以及該等分部所引致之開支而分配。可呈報分部
業績從本集團除所得稅前溢利╱虧損排除利息收入、財務費用以及企業收入及開支。企業收
入及開支指未分配至營運分部之公司總部收入及開支。由於各營運分部之資源需求不同，因
此各營運分部乃獨立管理。

分部資產包括所有資產，惟企業資產（包括銀行結餘及現金以及並非營運分部之業務活動直
接應佔之其他資產）除外，原因為該等資產是以集團基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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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部負債包括應計費用及其他應付款項以及營運分部之業務活動直接應佔之其他負債，以及
不包括企業負債及稅項負債。

有關該等業務之分部資料呈列如下：

分部收入及業績
二零一四年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建築廢料    可循環再用
 生物 及廢料    塑料及 
 清潔物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能源 小計 發電機 相關服務 小計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客戶銷售 75 2,282 – 2,357 – – – 2,357
        

業績
分部業績 (172) (73) (3,384) (3,629) (5,393) – (5,393) (9,022)
       

未分配企業開支        (17,738)
給予非僱員參與者
 的以股份為基礎
 之付款        (9,391)
財務費用        (1,610)
其他收入        598
        

除所得稅前虧損        (37,163)
        



9

二零一三年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建築廢料    可循環再用
 生物 及廢料    塑料及 

 清潔物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能源 小計 發電機 相關服務 小計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客戶銷售 104 1,289 249 1,642 – 2 2 1,644
        

業績
分部業績 (295) (3,611) (3,550) (7,456) (2,394) (955) (3,349) (10,805)
       

未分配企業開支        (6,536)

其他收入        2,262
        

除所得稅前虧損        (15,079)
        



10

分部資產、分部負債及其他分部資料

二零一四年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建築廢料    可循環再用
 生物 及廢料    塑料及 
 清潔物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能源 小計 發電機 相關服務 小計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453 7,178 9,495 17,126 – – – 17,126
未分配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        23,093
應收貸款        2,500
未分配企業資產        2,218
        

綜合總資產        44,937
        

負債
分部負債 – 148 1 149 – – – 149
未分配企業負債        2,039
稅項負債        853
        

綜合總負債        3,041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建築廢料     可循環再用
 生物 及廢料     塑料及
 清潔物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能源 企業 小計 發電機 相關服務 小計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非流動資產添置 – 2,508 399 246 3,153 335 – 335 3,488
折舊 1 374 1,064 365 1,804 85 – 85 1,889
轉回撇減存貨至
 可變現淨值 – – 52 – 52 – – – 52
出售物業、廠房及
 設備之虧損 – – – 274 274 5 – 5 279
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 – – 9,391 9,391 3,301 – 3,301 12,6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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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建築廢料    可循環再用
 生物 及廢料    塑料及 

 清潔物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能源 小計 發電機 相關服務 小計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
分部資產 371 4,381 8,303 13,055 602 – 602 13,657

未分配現金及
 現金等價物        1,680

未分配企業資產        3,808
        

綜合總資產        19,145
        

負債
分部負債 – 179 24 203 205 – 205 408

未分配企業負債        1,681

稅項負債        1,838
        

綜合總負債        3,927
        

 持續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
  

  建築廢料     可循環再用
 生物 及廢料     塑料及 

 清潔物料 處理服務 可再生能源 企業 小計 發電機 相關服務 小計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資料
非流動資產添置 2 – 3,915 494 4,411 – 36 36 4,447

折舊 2 1,018 1,088 367 2,475 128 16 144 2,619

撇減存貨至可
 變現淨值 – – 61 – 61 – – – 61

出售物業、廠房
 及設備之
 虧損╱（收益） – 112 72 – 184 – (235) (235) (51)

其他應收款項之
 減值虧損 – – 230 – 230 – – – 230

壞賬撇銷 – – – 28 28 49 – 49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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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資料

本集團業務位於香港、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不包括香港）及德國。本集團按地區市場（按
客戶之所在地釐定）劃分之來自外界客戶收入，以及按地理位置（按資產所在地釐定）劃分之
非流動資產資料，詳列如下：

 來自外界客戶收入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75 355 7,063 7,474

中國（不包括香港） – – 367 1,110

德國 2,282 1,289 5,962 4,352
    

 2,357 1,644 13,392 12,936
    

有關主要客戶之資料

來自主要客戶（各佔本集團總收入之10%或以上）收入披露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客戶A# 不適用1 249

客戶B^ 不適用1 201

客戶C^ 417 162

客戶D^ 9362 不適用
  

 1,353 612
  

1 於二零一四年，客戶A及客戶B個別所貢獻之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不足10%。

2 於二零一三年，客戶D所貢獻之收入佔本集團總收入不足10%。

# 計入可再生能源分部並且位於香港。

^ 計入建築廢料及廢料處理服務分部並且位於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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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收入
於年內確認源自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收入（亦即營業額）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生物清潔物料貿易 75 104

建築廢料貿易 1,746 668

生物柴油貿易 – 249

提供廢料處理服務 536 621
  

 2,357 1,642
  

已終止經營業務
提供有關可循環再用塑料的相關服務（附註8） – 2
  

 2,357 1,644
  

5. 其他收入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收入 16 –

長期應付款項之撇銷 – 615

匯兌收益淨額 – 1,647

分租收入 544 –

雜項收入 11 –
  

 571 2,262
  

 

已終止經營業務（附註8）
利息收入 – 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收益 – 235

雜項收入 27 –
  

 27 237
  

 598 2,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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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持續經營業務
可換股可贖回債券的利息開支（附註14） 1,610 –
  

7. 除所得稅前虧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除所得稅前虧損已扣除╱（計入）：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附註(i)） 1,889 2,619

核數師酬金（附註(ii)） 628 632

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支出（附註(iii)） 1,783 1,833

研究及開發開支 23 132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收益） 279 (51)

壞賬撇銷 – 77

匯兌虧損╱（收益）淨額 5,258 (1,647)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iv)）
 薪酬及津貼 6,553 7,171

 退休福利－定額供款計劃 398 324

 給予僱員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 3,301 –

 10,252 7,495
  

附註：

(i) 結餘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之折舊85,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44,000港元）（附註8）。

(ii) 結餘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之核數師酬金1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9,000港元）（附註
8）。

(iii) 結餘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之土地及樓宇經營租賃之最低租金支出98,000港元（二零
一三年：628,000港元）（附註8）。

(iv) 結餘包括已終止經營業務產生之員工成本4,363,000港元（二零一三年：1,417,000港元）
（附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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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由於發電機業務表現未如理想以及該項業務的商業可行性並不樂觀，因此，董事於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經營該業務。於去年，由於可循環再用塑料及相關服務業務表
現未如理想，且因政府政策加強了由香港向中國進口可循環再用塑料之管制，董事認為此部
門之業務應不會出現改善。因此，董事於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終止經營該業務。上述業務
分部之業績如下：

  可循環再用塑料 已終止經營
 發電機 及相關服務 業務總額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收入 – – – 2 – 2

其他收入 27 2 – 235 27 237

員工成本 (4,363) (958) – (459) (4,363) (1,417)

折舊 (85) (128) – (16) (85) (144)

壞賬撇銷 – (49) – – – (49)

其他經營支出 (945) (1,261) – (717) (945) (1,978)
      

除所得稅前虧損 (5,366) (2,394) – (955) (5,366) (3,349)

所得稅 – – – – –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
 之本年度虧損 (5,366) (2,394) – (955) (5,366) (3,349)
      

經營現金流量     (1,861) (3,505)

投資現金流量     49 (361)

融資現金流量     2,077 45
      

總現金流入╱（流出）     265 (3,821)
      

為呈報發電機已終止經營業務，比較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已經重列，猶如年內終止經
營之業務已於比較期間開始時終止經營。由於可循環再用塑料及相關服務業務已經於二零
一三年六月三十日終止經營，因此，比較綜合全面收益表及相關附註包含發電機業務截至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業績以及可循環再用塑料及相關服務業務於二零一三年一
月一日至二零一三年六月三十日期間的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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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所得稅抵減╱（開支）
綜合全面收益表中之所得稅抵減╱（開支）金額為：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即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 (134)

－中國企業所得稅
 本年度撥備 – 971

 過往年度超額撥備 (965) –
  

所得稅（抵減）╱開支 (965) 837
  

由於本集團於兩個年度內並無於香港產生或源自香港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故並無就香港利得
稅作出撥備。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按本年度估計應課稅溢利之25%（二零一三年：25%）計算。

由於在德國營運之附屬公司就稅務而言於兩個年度均錄得虧損，因此並無就該等附屬公司計
提企業所得稅撥備。

10. 股息
於兩個年度並無已派付或建議派付股息，而自報告期間結束以來亦無建議派付任何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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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
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虧損
本年度虧損 (36,198) (15,916)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股 千股

股份數目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96,477 455,002
  

持續經營業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重列）

虧損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虧損 (30,832) (12,567)
  

分母為上文用以計算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為每股1.08港仙（二零一三年：0.74港仙），乃按來自已終止
經營業務之本年度虧損5,366,000港元（二零一三年：3,349,000港元）除以上文用以計算持續經
營業務及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虧損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計算。

並無對每股基本虧損作出調整，原因為於本年度內尚未行使之購股權及可換股可贖回債券對
該兩個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具反攤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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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應收貿易賬款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貿易賬款 135 25
  

本集團給予若干貿易客戶之信貸期為14日（二零一三年：14日）。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間結
束時之賬齡分析（根據發票日期計算）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發票日期
0至90日 134 22

超過365日 1 3
  

 135 25
  

已逾期但並無減值的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期間結束時之賬齡分析（根據到期日計算）如下：

 本集團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根據到期日
尚未逾期 24 22

逾期0至90日 110 –

逾期超過365日 1 3
  

 135 25
  

若干應收貿易賬款於報告日期已經逾期但並未作減值撥備，原因為董事認為債務人之信貸質
素並無重大變動而結餘仍被視為可以全數收回。

13. 資本承擔
於報告期末，本集團未行使之資本承擔如下：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三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訂約但未撥備：
 －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 1,408 2,213

 －收購一家公司的全部股本權益 6,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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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可換股可贖回債券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六月四日發行面值總額為30,000,000港元之一年期5%可換股可贖回債券。
債券將於發行日期起計一年當日（即二零一五年六月四日）到期，並可於發行日期後直至及包
括到期日止按持有人所選擇以每股0.4港元之換股價轉換為本公司普通股。於債券獲全數轉換
時將予轉換之股份最高數目為75,000,000股。

本公司可於緊隨限制期屆滿之日起至到期日（包括該日）止期間，以相當於未行使債券本金額
之100%，另加就有關金額累計之所有利息贖回債券。限制期已界定為債券發行日期起計六個
月之期間。

債券分為兩個部分：負債及權益部分。於初步確認時，可換股可贖回債券負債部分之公平價
值乃按本公司擁有贖回權之類似非可換股債券當前之市場利率釐定。可換股可贖回債券之淨
發行價與指定至負債部分即將可換股可贖回債券轉換為權益之選擇權之公平價值間之差額乃
計入權益作為可換股可贖回債券權益儲備。負債部分之實際利率為25.76%。

於扣除直接交易成本1,350,000港元後，發行可換股可贖回債券所得款項淨額為28,650,000港
元。

其後，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債券已經按每股0.4港元的換股價全數轉
換，導致發行75,000,000股每股面值0.1港元的新股份，以及分別將3,603,000港元及26,657,000

港元的金額由可換股可贖回債券權益儲備及可換股可贖回債券（負債部分）轉撥至股本及股份
溢價。

可換股可贖回債券之負債及權益部分變動載列如下︰

 負債部分 權益部分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初步確認時之價值減直接交易成本 25,047 3,603 28,650

確認的假計利息開支（附註6） 1,610 – 1,610

轉換可換股可贖回債券 (26,657) (3,603) (30,260)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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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財務回顧

收入

於本年度，本集團從事(a)生物清潔物料貿易，(b)建築廢料貿易及提供廢料處理服
務，(c)可再生能源及(d)發電機業務。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
一四年財政年度」），本集團之收入總額約為2,40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
約1,600,000港元），較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二零一三年財政年
度」）增長約43.4%。

持續經營業務

(a) 生物清潔產品

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來自生物清潔產品部門之收入約為75,000港元（二零一三
年財政年度：約104,000港元），比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下降約27.9%。

(b) 建築廢料

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來自建築廢料貿易之收入約為2,280,000港元（二零一三年
財政年度：約1,290,000港元），比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增長約77.0%。

(c) 可再生能源

本公司已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終止小桐子種植園的一切活動，並開始集中
資源於香港以外地區以不同原料生產生物柴油。因此，於本年度內並無錄得
任何收入。然而，本集團於葡萄牙一項產能為每年8,000公噸生物柴油產品之
新項目仍在進行中。本集團預期，此新項目將於不久將來成為新收入增長來
源。

已終止經營業務

(d) 發電機

發電機業務已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經營，此乃由於有關供應新
訂單之招標結果令人失望，因此，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及二零一三年財政
年度，此部門均並無錄得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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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

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營運開支總額（不包括財務費用）錄得約38,100,000港元（二
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約18,800,000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i)本公司分別於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二日及二零一四年六月
十六日授予兩批購股權，因而確認以權益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約為12,700,000

港元；及(ii)因換算以外幣為單位的結餘而錄得匯兌虧損約為5,300,000港元，此乃
主要由於在二零一四年年底，歐元及人民幣相對港元大幅貶值所致，而於去年則
錄得匯兌收益約1,650,000港元。

另一方面，於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營運開支總額包括其他應收賬款減值虧損及
撇銷壞賬總計約307,000港元。該等開支涉及償債能力困難之債務人。

財務費用約1,600,000港元乃有關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發行及全數轉換之可換股
可贖回債券之假計利息（二零一三年財政年度：無）。

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內，本集團錄得虧損淨額約為36,200,000港元，而於二零一三
年財政年度則為虧損淨額約15,900,000港元。然而，倘若不包括非經常性的以權益
結算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約12,700,000港元，相較去年，本集團僅錄得虧損淨額約
為23,500,000港元。以股份為基礎之付款為非現金會計項目，並於本年度內在損益
中扣除，惟對本集團營運之現金流並無影響。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總額約為31,500,000港元（於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6,200,000港元），而流動負債總額約為3,000,000港元
（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900,000港元）。流動比率（該項指標反映支付
短期負債之能力）約為10.5（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6）。本集團之流動
比率有所改善，顯示本集團有足夠資金償還到期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總資產約為44,900,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約19,100,000港元）。資產負債比率（以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計算）
約為6.7%（於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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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顧及展望

持續經營業務

(a) 生物清潔產品

與過往多個財政年度一樣，此業務分部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全部收入均源
自於香港之銷售。本集團將繼續發展香港業務，同時亦會向海外市場推廣並將
業務擴展至海外市場。向海外客戶銷售及爭取市場知名度之計劃已經在手，
本集團將繼續在香港境外發掘商機。

(b) 建築廢料

此分部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之表現已見改善。由於本集團仍在德國建立客
戶群，故預期此分部來年將有穩定增長。

(c) 可再生能源

本集團目前正集中資源於以不同原料生產生物柴油。本集團已向知名葡萄牙
供應商發出訂單，以製造及提供新生物柴油加工廠並向本集團交付。有關設
施將採用最先進種類的當前業內已證明有效的生產技術，即同時使用固體酸
酯化及超聲波轉酯化過程。預期新廠房將提升業務增長及本集團在此業務分
部之機會以在不久將來進一步擴充。

已終止經營業務

發電機

本集團未能成功取得自中國電訊設施服務供應商有關提供15KW液態丙烷發電機之
合約後，本集團已決定終止此業務分部之營運及服務。管理層認為，該項業務的商
業可行性並不樂觀，高級電子控制機器市場之價格競爭過於激烈。

業務展望及未來前景

汽油供應有限且汽油價格起伏不定，帶動替代燃料如生物柴油之發展。生物柴油
之主要優點為其可延長引擎壽命，且與石油不同，其不會對環境造成污染。預期生
物柴油市場於未來數年將有龐大潛在增長空間，此不單因環境問題日益嚴重，還
因能源（尤其是石油）不可再生。全球各國政府均正在鼓勵採用生物柴油；而許多
國家已開始把若干比例之生物柴油混合傳統柴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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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來數十年，道路、航空、鐵路及航海交通運輸將須使用到生物燃料。有需要在
國家及國際層面上制訂一套綜合生物燃料策略，以滿足此等不同交通運輸種類相
互競爭的需要。世界各地許多政府現已實施進取的目標及政策以推動生物燃料。
例如，歐盟已採納強制目標，於二零二零年或之前，整體能源消耗中之百分之二十
須來自可再生能源；另外，所有成員國均須於二零二零年或之前達到生物燃料在
交通運輸業佔百分之十的強制目標（於最近一次歐洲議會全體表決中達成協議，把
第一代生物燃料所佔之比例限於百分之六）。

本集團將繼續進行現有業務，並嚴控開支，同時亦將努力發掘本地及海外新商機。
本集團相信，現有業務表現假以時日定會改善，希望收入可在未來數年增加。

本集團將繼續發掘具吸引力之新投資機會，務求為本集團帶來正面之現金流量及
盈利。除此之外，本集團亦將會尋找新機會，可能以集資活動方式進一步提升其營
運資金，其可能涉及發行本公司新股份及╱或債務證券。

重大收購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本集團訂立一項買賣協議，內容有關建議收購一家企業。 本
公司已經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發表公佈，以披露有關該項建議收購之詳情。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一四年財政年度，本集團並無重大收購或出售本公司
之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

資本承擔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資本承擔為7,408,000港元（於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2,213,000港元）。

或然負債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概無任何重大或然負債（於二零一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無）。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於香港、中國及德國有22名僱員（於二零一三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25名僱員）。

本集團提供具競爭力之薪酬組合，以鼓勵員工不斷進步。本公司現有一個購股權
計劃，以根據個人表現鼓勵及獎賞合資格僱員（包括本公司董事）對本集團業績及
業務發展作出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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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之薪酬、晉升及薪金，乃基於其工作表現、工作經驗、專業資格及當前市場慣
例而評估。

優先購買權

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或百慕達法例並無有關優先購買權之條文，規定本公司須按比
例向現有股東發售新股。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本公司於回顧年度內並無贖回任何股份。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回顧年度內
亦無購買或出售本公司任何股份。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已參考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
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採納企業常規管治守則。本公司定
期審閱其企業管治常規，以確保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規定。於回顧年度內，本公司
已遵守企業管治守則之所有規定，惟以下偏離事項除外：

企業管治守則第A.2.1條規定，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職責須分開，不應由同一人士擔
任。行政總裁之職責由本公司主席葉偉樑先生履行。董事會相信，由同一人士擔任
主席兼行政總裁，可加強及統一領導，可更有效計劃及實行業務決策及策略。

董事會將定期檢討此管理架構之利弊，並在考慮本集團業務之性質及規模後，在
日後採取可能屬必須之適當措施。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經本公司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查詢後，彼等確認於回顧年度內已全面遵
守標準守則所載之規定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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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於報告日，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組成，分別為蘇彥威先生、譚鎮華先
生及李潔志小姐。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綜合財務報表。

核數師對初步業績公佈進行之審閱工作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初步業績公佈所載數字已經由本
集團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比對與本集團本年度經審核綜合
財務報表所載數字相符。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所進行之程序
並不構成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香港審閱聘用準則或香港保
證聘用準則而進行之保證聘用，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對初
步業績公佈不會發表任何保證。

刊載末期業績公佈

本公司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載有上市規則規定之所有資
料，亦將於本公司網站及聯交所網站刊載，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向本公司股東寄
發有關年報。

本業績公佈於本公司網站(www.greenenergy.hk)及聯交所網站刊載。

主席
葉偉樑

香港，二零一五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本公司有一名執行董事葉偉樑先生；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潔志小姐、蘇彥威先生及譚鎮華先生。

* 僅供識別


